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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开展 

质押式回购有关事项的通知 

（中国结算发字〔2020〕111号） 
 

各市场参与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开展净额结算质押式

回购（以下简称“回购”）业务管理，支持交易所市场政府

债券基金产品发展，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《质押式回购资格准入标准及标准券

折扣系数取值业务指引》、《标准券折算率（值）管理办法》

等业务规则规定，现将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开展回购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通知所称政府债券基金产品，是指证券交易所市

场上市交易的且投资标的为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国债、地方

政府债的基金产品。 

二、政府债券基金产品申请作为回购质押品开展回购，

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投资标的为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国债、地方政

府债； 

（二）在基金投资运作中，不以基金组合持有的债券开

展回购融资交易； 

（三）基金资产净值不低于 5 亿元人民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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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公司认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三、符合第二条规定的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在证券交易所

上市后，基金管理人可向本公司申请将基金产品作为回购质

押品。申请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申请书（文本见附件 1）； 

（二）承诺书（文本见附件 2）； 

（三）基金招募说明书、基金合同、基金合同生效公告

及基金上市公告； 

（四）基金管理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

章）； 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文本见附件 3）； 

（六）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； 

（七）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

四、经评估开展回购风险可测可控的，本公司书面通知

基金管理人同意政府债券基金产品作为回购质押品及适用

的初始折扣系数取值。基金管理人应就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开

展回购相关事项向市场进行公告。 

本公司每日计算政府债券基金产品适用标准券折算率

（值），并通过结算业务系统与公司网站发布。 

五、政府债券基金产品或其管理人发生以下情形的，本

公司根据具体风险情况对政府债券基金产品折扣系数取值

进行下调或取消其回购资格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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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经理被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通

报发生风险或违规行为；  

（二）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发生运营风险；  

（三）政府债券基金产品连续 3 个自然月日均资产净值

低于 1 亿元人民币；  

（四）政府债券基金份额交易价格异常波动，偏离基金

净值幅度超过 5%； 

（五）本公司认为有必要调整的其他情形。 

六、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政府债券基金产品每季度定期报

告公告后的 20 个交易日内，向本公司提交季度情况报告（文

本见附件 4）。 

发生不符合本通知第二条第（一）（二）项规定，或发

生本通知第五条所列相关风险情形的，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

向本公司进行书面报告。 

七、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投资运作中，未遵守承诺书约定，

不符合本通知第二条第（一）（二）项规定，或未按本通知

第六条要求履行定期、不定期报告义务的，本公司取消相关

政府债券基金的回购资格，并于取消相关政府债券基金回购

资格之日起，2 年内不受理该基金管理人新提出的政府债券

基金产品开展回购申请。 

八、本通知发布前已具备回购质押品资格的政府债券基

金产品，无需补充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，开展回购期间应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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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相关规定。 

九、证券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的，且投资标的为证券交

易所上市交易政策性金融债的基金产品，参照适用本通知相

关规定执行。 

十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  

1.申请书文本 

2.承诺书文本 

3.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文本 

4.季度情况报告文本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

2020年 4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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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关于将 XXXX 基金作为质押式回购质押品的

申请 

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： 

XXXXX（基金公司全称）旗下 XXXX 基金已于 X 年 X

月 X 日于 XX 证券交易所上市。根据《质押式回购资格准入

标准及标准券折扣系数取值业务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、

《关于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开展质押式回购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有关规定，现申请将 XXXX 基金作

为质押式回购质押品： 

一、基金管理人概况 

包括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企业性质等基本情况，以及

对组织架构、业务范围、旗下基金、管理规模等情况的简要

介绍。 

二、基金产品情况 

（一）基金产品基本要素表，内容包括成立日期、上市

日期、基金代码、基金简称、运作方式、投资目标、投资范

围、投资策略、业绩比较基准、风险收益特征等。（其中投

资目标、投资范围、投资策略等不得出现与《通知》及承诺

书不符的内容） 

（二）基金成立时、成立以来每季度末及最新的份额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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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规模，并简要分析变动原因。 

（三）截至最近一个季度末或是截至目前，基金投资组

合构成，债券等各类资产规模及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；基金

投资不同类别债券规模及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；投资规模前

五名债券明细。（其中债券类别包括国债、地方政府债、政

策性金融债等） 

（四）截至最近一个季度末或是截至目前，持有基金份

额投资者总数，不同类别投资者持有份额数量与占比，持有

份额数量排名第一的投资者持有份额数量与占比，持有份额

数量排名前五、前十的投资者持有份额数量与占比。 

（五）基金成立以来每季度的二级市场成交金额，平均

换手率（日均成交金额/日均基金净资产规模），平均折价率

（取每日折价率的算术平均，每日折价率按照 1-当日成交均

价/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），并对换手率与折价率情况进行

简要分析。 

综上，XXXX 基金符合《指引》《通知》关于相关规定，

作为质押品开展回购风险较为可控。特此申请将 XXXX 基金

作为质押式回购质押品。 

 

指定联络人（2 名）： 

姓名： 

部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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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机： 

手机： 

电子邮箱： 

通讯地址： 

 

申请单位全称： 

（加盖公章） 

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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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承诺书 

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： 

现申请将本公司管理的 XXXX 基金作为回购质押品开

展质押式回购业务。本公司承诺，XXXX 基金可开展回购期

间遵守以下规定： 

一、XXXX 基金所有投资标的证券均为国债、地方政府

债、政策性金融债； 

二、XXXX 基金不主动投资于不具备回购质押品资格的

证券，而且对被动持有的不具备回购质押品资格的证券于五

个交易日内处置； 

三、XXXX 基金不以产品资产组合持有的债券开展回购

融资交易； 

四、发生违反本承诺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，或

违反《关于政府债券基金产品开展质押式回购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第五条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项规定的，及时书面

报告你公司。 

五、XXXX 基金每季度定期报告公告后的 20 个交易日

内，向你公司提交基金季度情况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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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全称： 

（加盖公章） 

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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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

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：  

兹授权我单位  部门  同志办理申请将 XXXX 基金作

为质押式回购质押品相关事宜。  

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：自生效日起至 XXXX 基金回购质

押品资格办理结束日。  

 

被授权人姓名： 

被授权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别： 

被授权人证件号码： 

 

申请单位公章：  

 

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：  

 

生效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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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XXXX 年 X 季度 XXXX 基金情况报告 

 

一、本季度末较本季度初，基金份额与净资产规模变动

情况，并简要分析变动原因。 

二、截至本季度末，基金投资组合构成，债券等各类资

产规模及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；基金投资不同类别债券规模

及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；投资规模前五名债券明细。（其中

债券类别包括国债、地方政府债、政策性金融债等） 

三、截至本季度末，持有基金份额投资者总数，不同类

别投资者持有份额数量与占比，持有份额数量排名第一的投

资者持有份额数量与占比，持有份额数量排名前五、前十的

投资者持有份额数量与占比。 

四、本季度基金二级市场成交金额，每日换手率（成交

金额/基金净资产规模），每日折价率（1-当日成交均价/当日

基金份额净值计算），并对换手率与折价率情况进行简要分

析。 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落款（加盖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 


